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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重點

⼀、擴大數位技術之「圖像設計」為設計專利保護標的

二、設計專利之優惠期期間延⻑為12個月

三、導入「多個近似設計合案申請」制度

四、鬆綁設計專利申請分割之時點

五、真正權利人取回其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之救濟

六、明定新舊法律過渡適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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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數位技術之「圖像設計」為設計專利保護標的(1/2)

現行規定--應用於「物品」之電腦圖像及圖形化使用者介面，得申請設計專利

(§121)

現況問題

由於科技發展快速，各種以電腦程式或其他數位技術所產製之圖像，愈來愈多元化，圖像設計

已不僅應用於顯示裝置等具實體形態的「物品」，尤於元宇宙、虛擬實境、擴增實境等廣為應

用，且國際對設計專利保護之趨勢亦不限於須應用於「物品」

本次修正

鬆綁圖像設計須應用於「物品」之限制(§121)

 以電腦程式或其他數位技術產生之圖像，得申請設計專利

 純功能性之設計、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配套修正「不予設計專利」之規定及申請程式(§124、§129)

 申請物品設計專利，應指定所施予之物品；申請圖像設計專利，應指明其為圖像



5

⼀、擴大數位技術之「圖像設計」為設計專利保護標的(2/2)

現行規定--設計專利之實施，準用第58條第2項「物之發明之實施」(§142)

現況問題

隨著數位技術的進步，「圖像設計」所面臨的侵權態樣可能傾向程式或網路侵權行為，與實體

物品的侵權態樣有所差異，因此「圖像設計」之實施行為，有必要與傳統的實體物品之實施行

為分別規範，且日本及韓國等外國立法例，均有針對「圖像設計」另定實施態樣之規定

本次修正

明確「實體物品」與「圖像設計」專利之實施行為 (§136)

 物品設計之實施：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品

 圖像設計之實施：針對「圖像」本身及「含有該圖像之載體」分列二款實施行為

製作、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透過網路方式提供該圖像

含有該圖像之載體之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散布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

配套刪除第142條第1項有關設計專利準用第58條第2項「物之發明之實施」之規定(§142)

完善設計權利保護完善設計權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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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專利之優惠期期間延⻑為12個月

6個月6個月 12個月12個月

現行規定--設計專利之優惠期期間為6個月(§122)

現況問題

目前美國、日本、韓國等國之設計專利優惠期期間為12個月，我國與各國優惠期之規範有落差

本次修正

設計專利之優惠期延⻑為12個月 (§122)

有關設計專利權效力所不及之除外規定，已依第142條第1項準用第59條第1項第3款但書

規定之12個月，配合刪除第142條第4項之6個月之規定(§142)

調和我國與各國優惠期規範，促進設計產業發展調和我國與各國優惠期規範，促進設計產業發展



三、導入「多個近似設計合案申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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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導入「多個近似設計合案申請」制度(1/2)

現行規定—有二個以上近似之設計，須分別提出設計申請案及其衍生設計申請案(§127)

考量設計產業上常見在同⼀設計概念下發展多個近似之設計，開放創作人就多個設計得於⼀設

計專利申請案中提出申請，可因應產業實務需要，且海牙協定、歐盟、美國等國際趨勢亦允許

多個設計合案提出申請

現況問題

本次修正

導入「多個近似設計合案申請」制度，明定同⼀人有二個以上近似之設計，可提出申請之類

型為2種(§127)

以⼀申請案提出申請，並指定其中⼀個設計為原設計

申請設計專利及其衍生設計專利，但衍生設計專利不適用「合案申請」

明定「⼀設計⼀申請」之例外規定(§129)

 成組設計、「多個近似設計合案申請」制度，均為「⼀設計⼀申請」之例外規定

因應設計產業需要提供更友善之申請環境因應設計產業需要提供更友善之申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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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導入「多個近似設計合案申請」制度(2/2)

新增更正態樣包含「設計之刪除」(§139)

導入「多個近似設計合案申請」制度之配套規定

增訂設計專利權人非經被授權人或質權人之同意、設計專利權為共有時，非經共有人全體

之同意，不得申請「設計之刪除」之更正(§140)

 有二個以上之設計者，其設計之刪除

 誤記或誤譯之訂正

 不明瞭記載之釋明

明定得就各個設計提起舉發、應就各個設計分別審定(§141之1)

 得就各個設計提起舉發

 舉發之審定，應就各個設計分別為之

 經舉發審查成立而應撤銷其專利權者，其撤銷得就各個設計分別為之

刪除衍生設計、多個近似設計與其原設計不近似之舉發事由(§141)



四、鬆綁設計專利申請分割之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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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鬆綁設計專利申請分割之時點(1/2)

現行規定—設計專利之分割申請，須於原申請案再審查審定前提出(§130)

設計專利申請人如收到核駁通知而提起再審查，於再審查審定前，可提出分割申請；但如收到

核准審定通知，申請人即無提出分割申請之機會，不利其專利布局

現況問題

本次修正(§130)

放寬申請人於收到核准審定通知後，亦有提出分割申請的機會(第2項)

明定分割案申請日之認定及優先權之主張(第3項)

 原申請案核准審定書送達後3個月內

 再審查核准審定書送達後3個月內

分割後之申請案不得為新設計(第4項)

分割後之申請案，仍以原申請案之申請日為申請日；如有優先權者，仍得主張優先權

分割後之申請案，不得超出原申請案申請時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更具彈性之設計專利布局更具彈性之設計專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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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鬆綁設計專利申請分割之時點(2/2)

申請分割案之相關審查程序(第5項、第6項後段)

本次修正

申請分割範圍、核准審定公告內容之限制(第6項前段、第7項)

 於原申請案再審查審定前提出之分割案，應就原申請案已完成之程序續行審查

 於收到核准審定通知後所提出之分割案，續行原申請案核准審定前之審查程序

 於收到核准審定通知後所提出之分割申請，應自原申請案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

之內容且與核准審定之設計非屬相同者，申請分割

配套納入不予專利事由及舉發事由(§134、§141)

 原申請案經核准審定之說明書或圖式不得變動，以核准審定時之圖式公告之

將違反第130條第4項分割後之申請案不得為新設計、同條第6項前段申請分割

範圍限制規定者，增列為不予專利事由及舉發事由



五、真正權利人取回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之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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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真正權利人取回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之救濟(1/2)

專利權利歸屬之爭議，屬私權糾紛，實務上智慧局難如法院可實質調查其真實權利歸屬

(最高行政法院89年度判字第1752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專上字第2號判決)

行政--真正權利人依專利法第71條提起舉發，經舉發撤銷確定後，依同法第35條就相同發

明申請專利

⺠事--真正權利人檢附經達成協議之證明文件，或依其他法令取得之調解、仲裁或判決文

件，向智慧局申請變更權利人名義

現行作法--針對專利權利歸屬之爭執，採⾏政、⺠事雙軌之救濟途徑(§35、§71 )

現況問題

本次修正

刪除專利申請權之歸屬爭議之舉發事由(刪除第71條第1項第3款、第2項及第35條)

 真正申請權人應透過提起訴訟、申請調解或提付仲裁等⺠事救濟途徑解決爭議

 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不再藉由提起舉發撤銷該專利權，再於舉發撤銷確定後2個月內

就相同發明提出申請案之方式，取回專利權

有效發揮解決紛爭效果有效發揮解決紛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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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真正權利人取回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之救濟(2/2)

增訂暫停審查程序(§10)

新增名義專利權人不得拋棄權利 (§69、§140)

配套刪除專利權效力所不及事由等規定(§59)

 名義專利權人就專利權歸屬之爭執，於調解成立、仲裁程序終結或法院判決確定前，

拋棄專利權者，無效

 針對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歸屬之爭執，當事人得檢附聲請假處分或定暫時狀態處分

之證明文件，向智慧局就所涉及之專利案，申請暫停其審查、再審查及其他程序

 智慧局得於申請之日後3個月內，暫停該專利案之程序；期間屆滿後，續行程序

 暫停原因消滅者，智慧局得依職權或依當事人之申請續行程序

 配合刪除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事由，配套刪除第59條第1項第5款「經由舉發

撤銷專利權，善意被授權人可主張為專利權效力所不及」及同條第3項「專利權人

得要求善意被授權人支付合理權利金」等規定

本次修正



六、明定新舊法律過渡適用規定

17



18

六、明定新舊法律過渡適用規定(1/2)

本次增訂第157條之5規定

本次修正施行前尚未審定之專利申請權爭議之舉發案之處理：

 專利申請權爭議之舉發案於修正施行前仍未審定者，因修正後已非法定舉發事由，

專利專責機關無從據以作成審定，明定該舉發案視為撤回，並退還規費予申請人

 如為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審定之舉發案，經行政救濟撤銷發回者，即屬尚未審定

之狀態，依上開處理原則，亦視為撤回

 本次修正施行後提出之設計專利申請案，始適用12個月優惠期之規定

設計專利申請案之12個月優惠期之適用：

「多個近似設計合案申請」制度之適用：

 本次修正施行後提出之設計專利申請案，始適用合案申請之規定

 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審定之設計專利申請案，如尚未逾原申請案核准審定書或再審查

核准審定書送達後3個月內之期間者，始適用核准審定後分割之新制

已審定之設計專利申請案之核准審定後分割之適用：

考量法律安定性考量法律安定性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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